






景科字〔2026〕7号

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景德镇市中医学科领域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江西省中医药条例》及我市中医药发展规划，充分发挥中医药技术的特色优势，促进其在疾病防治、康复保健中的广泛应用，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，推动我市中医药事业与产业高质量发展。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景德镇市中医学科领域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1、申报单位为景德镇市域内三级甲等医院法人单位；
2、在申报的中医学科领域临床技术水平市内领先,在省内各设区市中排名前列，申报中心名称统一为“景德镇市XXX临床医学研究中心”，按评审排名择优立项；
3、拟建中心中医学、中医适宜技术和中医类科研转化研究能力突出,拟建中心负责人申报前五年内,在申报领域牵头主持过中医类临床研究项目5项,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优势明显；
4、建设单位能够对拟申报的中心建设提供相应的条件保障，确保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、支持中心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和成果推广示范等，有效提高临床医学服务能力和水平。
二、建设目标
[bookmark: _GoBack]中心建设期为3年，建设期满后应达到以下目标：
1、疾病诊疗技术及研究水平大幅提升。承担市厅级以上项目3项以上；发表高质量论文5篇以上，其中SCI论文1篇以上。
2、协同研究网络、成果推广体系基本建立。建成以组建单位牵头，5家以上省、市、县级医疗单位参与的疾病协同研究网络；转化、推广中医适宜技术3项以上；培训业务骨干10名以上。
3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协同研究、成果推广运行机制。
三、申报程序
申报单位组织填写《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申报书》、《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方案》,经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申报。
四、申报材料
1、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申报书。
2、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方案。
3、有关附件及证明材料。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农村与社会发展科：洪丽娟、程后继   电话：2182005、2182015
附件：1、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申报书
2、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方案
      

景德镇市科学技术局     
 2026年3月2日








景德镇市科技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2日印发
附件 1

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申报书

申报中心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报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景德镇市科学技术局     景德镇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
填写说明

一、申报书由申报单位和主管部门提交意见并签章。
二、申报书中的申报单位名称，请按规范全称填写，并与申报单位公章一致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需单独提供证明，说明理由。
三、申报书中文字须用仿宋小四号字填写，1.2 倍行间距。 四、凡不填写内容的栏目，请用“无”标示。 
五、申报书用 A4 纸打印、装订，签章。一式三份报送。
六、组织机构代码指企事业单位国家标准代码，无组织机
构代码的单位填写“00000000-0”
七、表格内各栏如填写不下，可自行顺延加页。


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申报书

	申报中心名称
	

	申报单位名称
	
	单位组织机构代码
	

	推荐部门
	

	拟建中心负责人相关信息
	姓名
	
	性别
	

	
	出生年月
	
	职称
	

	
	手机号码
	
	职务
	

	
	电子邮箱
	
	传真
	

	单位联系人
	姓名
	
	电话
	

	一、申报书概述（限 1000 字）

	











	二、建立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优势及基础（包括中心的人才队伍建设与申请领域相关的研究基础、取得的成效、平台建设和临床资源情况等，以附件形式提供课题、奖励、论文、多中心临床研究、样本资源库、核心团队等情况）

	









	三、推动本领域临床研究的任务及目标（以临床为导向，围绕当前临床关键技术问题、难点问题的研究，方向明确、目标明确，对临床具有指导意义）

	








	四、平台建设和协同研究网络构建方案（中心的组织构架、运行机制、核心人员、网络构架、成员分工等）

	








	五、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方案（构建长效的技术转化及推广应用方案，符合基层实际需要，通过推广可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）

	












	六、保障措施（依托单位及主管部门在政策机制、人员、硬件设施和建设资金等方面的保障，需以附件形式提供相应佐证材料）

	1. 政策机制保障
2. 人员和硬件设施
3. 建设资金
	经费支出预算
	合计
	市级财政资金
	单位自筹资金
	其他资金

	直
接
费
用
	1.设备费
	
	
	
	

	
	2业务费
	
	
	
	

	
	3劳务费
	
	
	
	

	间
接
费
用
	间接费用总额
	
	
	
	

	
	其中：绩效支出
	
	
	
	




	申报负责人
意见
	




签名/盖章
年    月    日

	申报单位
意见
	




签名/盖章
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部门
意见
	




签名/盖章
年    月    日



附件 2

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
建设方案


疾病领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临床专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心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托单位：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管部门：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景德镇市科学技术局     景德镇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


填写说明

一、申报书由申报单位和主管部门提交意见并签章。
二、申报书中的申报单位名称，请按规范全称填写，并与申报单位公章一致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需单独提供证明，说明理由。
三、申报书中文字须用仿宋小四号字填写，1.2 倍行间距。 四、凡不填写内容的栏目，请用“无”标示。 
五、申报书用 A4 纸打印、装订，签章。一式三份报送。
六、组织机构代码指企事业单位国家标准代码，无组织机
构代码的单位填写“00000000-0”
七、表格内各栏如填写不下，可自行顺延加页。


景德镇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方案
	中心名称
	

	依托单位
	

	单位组织 机构代码
	

	中心主任
	姓名
	
	职务/ 职称
	
	电话
	

	中心联系人
	姓名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
	电子邮件地址
	

	一、评价概述（限 1000 字）

	











	二、中心建设方案 
1．分阶段的建设目标及考核指标（分别列出第一阶段3年建设期目标和第二阶段5年建设期的目标）。 
2．体系建设整体构想及第一阶段年度工作计划（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网络的组织构架、主要单位和任务分工；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网络的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的考虑，包括对市内有关资源的整合方式和协同研究模式等）

	







	三、研究工作方案 
1．分阶段的研究目标及考核指标（3 年期目标和 5 年期目标） 
2．任务分解：突出临床实际需求，研究提出本领域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重点研究任务，针对各具体研究任务进行任务分解并提出任务分工方案

	







	四、普及推广方案
1．分阶段的推广目标及考核指标（3年期目标和5年期目标）。 
2．具体实施方案

	








	中心主任
意见
	



签名/盖章
年    月    日

	依托单位
意见
	



签名/盖章
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部门
意见
	



签名/盖章
年    月    日




